
代理公益基金会注册 年检 记账 转让

产品名称 代理公益基金会注册 年检 记账 转让

公司名称 晋商传承（北京）企业管理有限公司

价格 .00/个

规格参数

公司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西大望路甲3号蓝堡国际中心1座71
0

联系电话 13120481700 15301332225

产品详情

设立基金会，应当具备下列条件： （一）为特定的公益目的而设立； （二）全国性公募基金会的原始基
金不低于800万元人民币，地方性公募基金会的原始基金不低于400万元人民币，非公募基金会的原始基
金不低于200万元人民币；原始基金必须为到账货币资金；
（三）有规范的名称、章程、组织机构以及与其开展活动相适应的专职工作人员；
（四）有固定的住所； （五）能够独立承担民事责任。 申办材料
申请设立基金会，申请人应当向登记管理机关提交下列文件： （一）申请书； （二）章程草案；
（三）验资证明和住所证明； （四）理事名单、身份证明以及拟任理事长、副理事长、秘书长简历；
（五）业务主管单位同意设立的文件。 基金会设立登记的事项包括：名称、住所、类型、宗旨、公益活
动的业务范围、原始基金数额和法定代表人。 基金会拟设立分支机构、代表机构的，应当向原登记管理
机关提出登记申请，并提交拟设机构的名称、住所和负责人等情况的文件。 办理程序 登记管理机关应当
自收到前款所列全部有效文件之日起60日内作出准予或者不予登记的决定。准予登记的，发给《基金会
分支（代表）机构登记证书》；不予登记的，应当书面说明理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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